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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 

(一)教育宣導方面，特別加強教學、行政與輔導等核心工作，開發分齡教材，教導學生及教

師正確觀念、增強教師對於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的相關知能。另為因應藥物濫用年齡層有

向下延伸趨勢，宣導對象亦由高中職往前落實至國中甚至國小階段等。 

(二)清查篩檢及輔導方面，提升尿液篩檢陽性檢出率，加強導師反毒知能，採購學生常見藥

物濫用種類快速檢驗試劑及調整篩檢時機，採長假前後或臨機檢驗等。 

(三)個案輔導作為方面，加入專長役男協同輔導藥物濫用學生，推動春暉專案認輔志工及防

制學生藥物濫用專業諮詢服務團，協助藥物濫用嚴重個案，建置藥物濫用學生個案輔導

追蹤管理系統等；另於校園外部之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作為，包括校外聯巡、推動「教育

單位協助檢警緝毒通報模式」查緝毒品犯罪入侵校園案件；對疑似藥頭則移送少年警察

隊或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，並將藥物濫用輔導中斷學生轉介各地毒防中心追蹤輔導及

情節嚴重者輔導轉介醫療院所等。 

（九十二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5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3-397） 

羅委員淑蕾就國防事務問題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針對媒體報導「目前至少 70 位涉及機敏單位軍士官的配偶是中國籍」乙情，本部係應鈞院委

員問政需要，提供國軍各軍種、各階級之官士兵及聘僱人員，嫁娶大陸籍配偶之人數，係全

軍統計之數量，並非針對機敏單位，報導內容與本部提供資料有誤，特此澄清說明。 

二、有關國軍官兵眷屬的國籍查詢，依據「從事及參與國防安全事務人員安全調查辦法」及「個人

資料保護法」，官兵眷屬非屬從事及參與國防安全事務人員，有違個人資料蒐集範疇。 

三、本部透過日常輔導、知官識兵等實務工作，可有效掌握是類人員；另針對涉及限條件之虞人員

，另依「國軍人員安全考核與鑑定實施要點」，由單位主官、管定期召開鑑定會報，據以發

掘危安潛因。凡鑑定具危安顧慮人員，即採「加強輔導」、「限制接密」、「調整職務」或

「檢討汰除」等積極防處作為，俾達淨化國軍人員素質，以維國防安全。 

四、貴委員對本部之建言與指教，本部虛心檢討並懇請委員給予支持。 

（九十三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「臺日漁業協議」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6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3-402） 

有關黃委員對「臺日漁業協議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對釣魚臺列嶼的一貫主張「主權在我、擱置爭議、和平互惠、共同開發」。近年來因東海


